广东万商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利益冲突审查规程
      为树立本所律师诚信的形象，增进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妥善处理律师执业活动中的利益冲突问题，经合伙人会议讨论决定，特制定本规程：
一、本所设立执业利益冲突审查小组，成员6人，由张志担任审查组长，组员徐志光、张丽杰、陈晓伟、马金株、吕慧杰。
二、本所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必须回避的执业利益冲突： 
1、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
2、不得在与委托人依法解除委托关系后在同一案件中担任有利益冲突的他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3、在未征得委托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接受对方当事人办理其他法律事务的委托，但办结委托事项后除外。
4、不得在所担任的两个法律顾问单位，发生诉讼或仲裁时，作为任何一方的代理人。。
5、不得从对方当事人处接受利益和向其要求或约定利益
6、不得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
7、不得接受他人的委托，与自己所担任法律顾问的单位进行诉讼或促裁活动。 
8、不得接受他人的委托，参与自己的近亲属所发生的诉讼或仲裁活动。 
9、不得贬损或抵毁其他律师和律师事务所。 
10、不得给委托人或介绍人各种名义的财、物和利益许诺。 
11、不得利用新闻媒介或其他手段炫耀自己、招揽业务、排斥同行。 
12、不得利用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经济组织的关系进行业务垄断。 
13、其他必须规避的执业利益冲突和不正当竞争。 
三、对于是否属于律师执业利益冲突或不正当竞争，拟接受委托的律师必须向所务会报告，由所务会组织相关人员审查，决定是否接受委托，所务会不能确定时，报经市律师协会审查决定。 
四、对于违反本规定的本所律师，所内将视情况给予批评、警告，同时责令其立即解除委托代理人关系。 对于情节严重者，本所将上报司法行政部门，交由司法部门处理。
本规定即日起开始执行

广东万商律师事务所

二00三年四月一日。 

